宁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宁市监撤字〔2026〕1号

当事人：陕西亮保物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26MA6YNPT90W
法定代表人：柳初一
公司住所：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大安镇庙坝街
2025年11月7日李宁坤向本局反映本人身份被冒用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备案），并提交相应材料。本局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查核实。

我局同时将李宁坤被涉嫌冒名登记一事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公示45日并开展相关调查，公示期内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均没有提出异议。我局于2026年5月15日在宁强县人民政府官网公告送达了《宁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登记（备案）告知书》（宁市监撤告字〔2026〕1号），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或要求举行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认定陕西亮保物资有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登记（备案）的事实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相关规定，决定撤销陕西亮保物资有限公司李宁坤的股东、监事登记（备案），撤销登记后不影响公司清算义务人、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如对上述决定有异议，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强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宁强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宁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24日

抄送：县行政审批局、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县税务局、县人社局。
